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文件
生研院发[2026]2 号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印发《浙江大学生
命科学研究院直博生实验室轮转课程实施

办法》的通知

各位导师、博士生：

经研究院院务会、教职工会议审议通过，现将《浙江大

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直博生实验室轮转课程实施办法》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

2026 年 1 月 19 日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
直博生实验室轮转课程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生命科学研究院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简称

“直博生”）实验室轮转和双向选择定导师制度，为保障导师

与研究生的权利，设置“实验室轮转”课程，要求该课程为生

研院直博生必修环节，并制订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每位直博生必须在3个不同实验室完成3轮有效轮

转，每轮轮转时间为2个月。

第三条 每年11月中下旬由研究生工作办发送直博生轮转

相关通知，直博生自行联系意向导师申请轮转，并于规定时间

内按要求提交申请，获得导师同意后，研究生办公室进行审核

与确认。

第四条 博导当年每轮可招收轮转生数由研究生办公室负

责核对与确认，原则上与当年可招收学生名额相同，戴帽指标、

奖惩指标等单独核算。轮转结束后每位导师至多招收1名（如

博导当年指标为2名博士生，则可招收2名）直博生。全职新

PI可根据当年情况，有一定的招生倾斜。

第五条 直博生的轮转津贴由研究院承担，津贴标准为800

元/月/人，前三轮轮转津贴先由实验室统一发放。

第六条 三轮轮转结束后，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收集轮转导师

对三轮轮转学生的评价，评价分“合格”和“不合格”两个等



级。随后，导师与学生开始进行双向选择。原则上若直博生未

获得三个“合格”或双向选择不成功，需要进行第四轮轮转，

定导师时间顺延。轮转最终等级为学生“实验室轮转”课程成

绩。

第七条 导师与学生进行双向选择，于规定时间内按要求提

交申请，获得导师同意后，研究生办公室进行审核与确认。三

轮志愿匹配后未定导师的直博生需自主与尚余名额 PI进一步

沟通，开展第四轮轮转。学生原则上不得选择轮转过实验室进

行第四轮轮转，若第四轮轮转结束仍未能确定导师，学生需自

行与四轮轮转以外的导师沟通进行定导。

第八条 轮转结束，学生与导师进行双向选择定导后，若研

究院仍有多余学生名额，允许实验室在3年内以该形式多招收

1名学生（根据学校要求，实验室每年招收博士生名额不得多

于3人），该招收学生不占导师当年博士招生名额。于2025级

开始计算。

第九条 当年有直博生招生名额且有直博生招生计划的导

师应在三轮轮转期分别接收不同学生参加轮转，不得接收同一

学生超过一轮轮转。除本轮已接收其他轮转学生外，原则上导

师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学生到实验室轮转。违反本规定的导师

在次年招生中扣除一个直博生招生名额。

第十条 对于未按要求完成三轮轮转或导师未给予评价的

直博生课程成绩为不合格，无法进行定导环节，需进行第四轮



轮转。

第十一条 研究生事务委员会将为学生在选择导师时提供

协调和帮助。

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发文起开始实施，由研究生事务委员会

负责解释。《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直博生实验室轮转课程

实施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

2025年 11月 28日

抄送：生研院全体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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